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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江苏省景区门票

和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发改规发〔2023〕2号

各设区市、县（市、区）发展改革委（发改局、经发局）：

为了规范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行为，维护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旅

游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促进全省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江苏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

省实际，我们修订了《江苏省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现印发你

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2023年2月23日

江苏省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行为，维护旅游市场价格秩

序，保护旅游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促进全省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江苏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对外开放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与文化遗产地、红

色旅游景区、自然保护区、乡村旅游区、人文景观（含文物古迹、宗教活动场所、

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等）和公园（含动物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城市公园

等）等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行为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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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依法对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实施管理，

上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的工作指导。

第四条 制定或者调整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应当遵循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第五条 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市场调节价。

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以及景区内具有垄断服务性质的交通运

输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景区可以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自主确定价格

水平。景区内其他已经形成充分竞争的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非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景区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停车收费按照《江苏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

理办法》管理。

第六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应当保持基本稳

定，从严控制价格上涨。

因景区核心游览项目增加、游览面积扩大、成本支出大幅增加等因素，确

需调整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的，发展改革部门可以根据景区实际运营成本，综

合考虑景区公共服务特性、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适当调整景区门票和相关服

务价格。

第七条 制定或者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应当

体现公益性，按照景区与群众日常生活关系的紧密程度和受保护程度等因素

实行分类定价：

（一）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各级宣传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

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和美术馆，列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景区和以爱国主

义教育为目的举行的各种展览，应当向社会免费开放。

（二）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城市公园应当体现公益性，实行免费开

放。暂不具备免费开放条件的，应当实行低票价。

（三）实行保护性开放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等景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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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景区保护和适度开放等因素，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确定门票价格。

第八条 制定或者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应

当履行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作出价格

决定并及时向社会公告等程序。拟收费或者提高价格的，应当举行听证会，征

求旅游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制定或者调整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景区门票价格时，应当听取宗教事

务部门、宗教活动场所代表以及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九条 提高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门票价格，应当提前 6个月向社会公

布，不得在法定节假日期间及之前 1个月内提高门票价格。景区在政府指导价

范围内调整具体价格水平、淡旺季票价执行时间等，应当提前 3个月向社会公

布，并按照管理权限抄报发展改革部门。

第十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景区门票原则上实行一票制，未经批准不得

设置园中园门票。

景区内实行重点保护性开放、确有需要单独设置门票的景点门票价格，应

当按照管理权限报发展改革部门批准。

景区内举办各种临时活动原则上不得加价。确有观赏价值且投入较大的

景区，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申报临时活动的门票价格。

第十一条 将不同景区的门票或者同一景区内不同游览场所的门票合并

成联票出售的，应当按照价格管理权限报告发展改革部门。合并后的联票价

格不得高于各单项门票的价格之和，并保留各单项门票。

景区内的核心游览项目因故暂停向旅游者开放或者停止提供服务的，应

当相应降低门票价格并向社会公示。

第十二条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各地区、各景区不得将各种门票、游

览服务、保险等捆绑销售，不得价外加价或强制代收其他任何费用。不得区别

中外游客、本地外地游客设置两种门票价格。

第十三条 鼓励景区实行淡旺季票价和非周末优惠价，引导错时错峰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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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消费。

第十四条 景区可以设置月（季、年）度门票，降低旅游成本，促进旅游消

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景区月（季、年）度门票价格按照管理权限报发展改革

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景区，应当对未成年人、全日制在校学生、

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等特定旅游消费群体实行以下门票价格优惠政策：

（一）对 6周岁（含 6周岁）以下或者身高 1.4米（含 1.4米）以下的儿童、70周
岁（含 70周岁）以上老人、残疾人以及重度残疾人的一名陪护人员凭有效身份

证件免收门票；对 6周岁（不含 6周岁）～18周岁（含 18周岁）未成年人、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60周岁（含 60周岁）至 70周岁（不含 70周岁）的

老年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实行门票半价优惠。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军士）、享

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凭有效身份证件免收门票。其他优抚对象按规定

减免门票，具体优惠减免政策由各地发展改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三）消防救援人员（含在职、退休、残疾消防救援人员、消防救援院校学员

和政府专职消防员）凭有效身份证件免收门票。

（四）景区内宗教活动场所所属宗教教职人员及其工作人员；与景区内宗

教活动场所所属宗教是同一宗教的宗教教职人员，或举行过入教仪式并持有

有效证件（如佛道教在家信徒的居士证、皈依证等）的同一宗教信教群众，进入

景区前往宗教活动场所免收门票。

（五）鼓励景区根据自身特点及旅游市场情况，逐步建立免费开放日制度。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门票价格优惠政策。

（七）鼓励各地及景区在上述政策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一

步加大对特定群体的价格减免优惠力度。

第十六条 景区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在其网站、收费场所等醒目位

置公示门票价格及游览服务内容（含优惠门票价格及优惠对象、优惠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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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单独收费的相关服务等价格；设有联票的景区，其联票价格及游览服务内

容也应一并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七条 景区的门票价格应当印制在门票票面的明显位置，不得用加

盖印章等形式在票面上标示价格。

第十八条 景区应当加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行为的管理，完善内部管

理制度，自觉接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与检查，规范经营服务行为。

第十九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由经营者按照

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依法自主制

定。

鼓励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景区参照本办法第十五条对未成年人、全日制在

校学生、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等特定旅游消费群体实行门票价格优惠。

第二十条 各地应当加强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重点景区门票价格执行情

况进行跟踪调查和监测，每 3年进行一次评估，重点评估景区游客数量、运营成

本、收支等变动情况，以及社会各方面对门票价格的意见，根据评估结果适时

调整门票价格。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各地发展改

革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5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期间国家如

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江苏省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苏价规

〔2018〕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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